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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华原过滤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西华原

过滤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原股份”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对华原股份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 17 日，华原股份发行普通股 20,000,000 股，发行方式为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3.9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8,600,0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70,105,471.70 元，到账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因行使

超额配售选择权取得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87,311.01 元，到账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4 日。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编号为“容

诚验字[2023]361Z0014 号、容诚验字[2023]361Z0032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25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

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调

整后）（1）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2） 

投入进度

（%）（3）=

（2）/（1） 

1 

智能制造

基地建设

项目 

湖北华原技术有

限公司 
60,000,000.00 44,100,166.51 73.50% 

2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广西华原过滤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9,319,763.46 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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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集资金

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调

整后）（1）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2） 

投入进度

（%）（3）=

（2）/（1） 

3 
补充流动

资金 

广西华原过滤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10,992,782.71 12,162,652.34 110.64% 

合计 - - 80,992,782.71 65,582,582.31 80.97% 

注：“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截至 2025年 11 月 25日投入进度超过 100.00%，是因实际募

集资金投入金额包含了该账户中的存款产生的活期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包含账户注销时转出金额 110.93元。 

截至 2025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金额（元） 

1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 800056782200053 0 

2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 800056782200054 1,142,086.15 

3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 805166571600001 18,844,246.61 

合计 - - 19,986,332.76 

三、募集项目延期情况 

（一）项目延期计划 

根据“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在不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公司拟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 2026年 12月 31 日 

（二）项目延期原因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结合实际需要，持续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截至本专项意见出具日，“智能

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厂房已全面建成并完成验收，旋滤产线、注塑零件产线、空

滤产线等已完成产线布置，部分设备已完成验收，还有部分设备未达到验收条件。 

由于“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厂房主体建设于 2025 年 10 月完成政府验

收、消防验收并取得不动产权证，部分产线及后续辅助工程需厂房消防验收后才

能动工建设，且部分产线设备制作和调试周期较长，导致项目建设进度较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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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滞后。结合目前项目实际开展情况及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保证募投

项目的建设成果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

资用途的情况下，公司拟将“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延期。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也未出现

募投项目需重新论证的情形。 

（三）保障募投项目后续按期完成的措施 

保荐机构将督促公司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等相关

规定，持续密切关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加强对募投项目进展的

监督，做好项目实施工作的协同及统筹，积极稳妥推进项目后续实施，有效防范

投资风险，切实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充分考虑募集资金安全所

做出的审慎决定，募投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

及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审议程序 

2025年 12月 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2025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华原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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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延期未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及资金用途，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华原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